《山东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指南》起草说明

为深入贯彻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委《关于发布＜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方案（2025-2027年）>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24〕239号），加快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起草了《山东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情况如下。
一、起草目的
加快推进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和我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区建设，建立完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数据评估体系，找准转型痛点难点，统筹优化服务资源，因企制宜精准施策，确保数字化转型取得实效，切实增强中小企业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
二、起草依据

2024年11月，工信部中小企业局印发《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试点企业数字化水平评测指南（2024年版）》，提出要扎实做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提升试点企业数字化水平评测的科学性、系统性，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结合省内试点城市实际情况，制定统一的评测方案。

2024年1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方案（2025-2027年）》，提出到2027年，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百城”试点取得扎实成效。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实现数字化改造应改尽改，细分行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形成一批数字化水平达到三级、四级的转型标杆。初步构建起部省联动、大中小企业融通、重点场景供需适配、公共服务保障有力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生态，赋能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

三、起草过程

贯彻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委《关于发布＜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方案（2025-2027年）>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24〕239号）有关部署，结合我省实践，我们启动了起草工作。成立起草小组，调研了济南、青岛、烟台、济宁等试点城市实施情况，细致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山东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指南（草稿）》。3月-4月，先后征求了四个试点城市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赛迪、工联院、信通院、华为、浪潮、青鸟等企业的意见，5月-8月，赴苏、沪、闽对标学习先进地区思路理念，交流学习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经验做法。对各市各单位提出的意见作了充分吸收采纳，形成了《山东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指南（征求意见稿）》。

四、主要内容

《指南》共包括适用对象、组织实施、工作流程、保障措施4个部分。

第一，适用对象。明确了本指南适用的对象，包括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试点企业、山东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区试点企业、山东省特色产业集群试点企业和其他自愿参与评测的中小企业等。
第二，组织实施。为确保山东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科学高效，重点开展以下6项工作，一是面向全国统一遴选评测服务机构。二是建立评测服务机构名单，组织开展数据评估。三是面向全国公开遴选一批既懂行业又懂数字化的服务商，打造一批标准化、可复用的解决方案和产品。四是实施数字化改造，重点推进企业生产过程数字化、产品生命周期数字化等高价值、高带动性场景的数字化转型，推进智能设备更新、数据采集、场景集成和系统互联互通。五是委托第三方机构，采取材料审核与实地查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复核、验收。六是加强监督指导，有关市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应加强工作统筹、指导，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建立工作任务台账，定期调度通报进展情况。
第三，工作流程。工作流程共分5步，第一步是遴选评测服务机构，统一建立省级评测机构名单，各市地自行选择评测机构；第二步是优选解决方案和产品，组织开展实地评测，遴选确定试点企业；第三步是优选解决方案和产品，公开遴选数字化服务商和产品，实施分级分类和动态管理；第四步实施数字化改造，企业需求确认，确定实施方案；第五步是组织复核验收，编制评测报告，组织材料审核和实地查验。

第四，保障措施。一是加大政策支持，引导各类资源向企业汇聚；二是加快平台建设，构建完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生态；三是加强培训交流，分层分类开展系列培训及技能等级资格认定等；四是推广试点应用，培育一批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推广一批数字化转型创新模式。


